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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1、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3,8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30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26,496,600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44.10%。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下一年度。

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4、公司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3,82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622
01*****586
02*****658
03*****802
01*****790

股东名称

杨广宇

梁柏松

於君标

陈峰

景江兴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相关股东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情况的，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股东的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不再涉及调整最低
减持价格限制事宜。

七、咨询机构1、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路288号2、咨询联系人：张小玲3、咨询电话：0575-821570704、传真电话：0575-82158515
八、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6-045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9号A座二层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
51

72,588,954
72,588,954

45.8405
45.84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跃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
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561,788
比例（%）

99.9625

反对

票数

23,166
比例（%）

0.0319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535,748
比例（%）

99.9267

反对

票数

46,203
比例（%）

0.0636

弃权

票数

7,003
比例（%）

0.0097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75,551 99.8338 46,203 0.1442 7,003 0.022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561,788
比例（%）

99.9625

反对

票数

23,166
比例（%）

0.0319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539,251
比例（%）

99.9315

反对

票数

45,703
比例（%）

0.0629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审 议 公 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763,340

10,763,340

10,789,380

10,766,843

比例（%）

99.5081

99.5081

99.7488

99.5404

反对

票数

46,203

46,203

23,166

45,703

比例（%）

0.4271

0.4271

0.2141

0.4225

弃权

票数

7,003

7,003

4,000

4,000

比例（%）

0.0648

0.0648

0.0371

0.03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全部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2、3、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红娜、侯家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6-032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山西省人民政府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资运

营公司”）持有的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能控股集团”）90%股权划

转至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直

接持有。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仍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

山西省国资委。

2.晋能控股集团已于近日就上述股权划转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事项

已全部办理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控股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发

生变化，不影响公司控股权的稳定性，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层级减少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山西

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有的相关企业国有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通知》

（晋国资产权〔2025〕75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所持有

的晋能控股集团 90%股份划转至山西省国资委直接持有。公司直接控股股东

仍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西省国资委。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层级减

少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57）。

二、本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晋能控股集团的通知，晋能控股集团就上述股权划转事项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事项已全部办理完毕。

本次划转前，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划转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上述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控股股东及持股比例发生

变化，不影响公司控股权的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6临─021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层级减少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通知于 2026年 5月 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5月19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华山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专项核查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管理层编制

的最近三年及一期（2023-2025年度及2026年1-3月）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其

说明（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高斯贝尔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专项核查报告》。

经核查，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

订）》（证监会公告〔2023〕65号）的规定编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最近三年审计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最近三年财

务报表进行了重新核查，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经核查，公司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公司最近三年度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2024年

度、2023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ST高斯 公告编号：2026-057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阳路789号伟
隆股份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庆伟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143,226,43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6.86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9,495,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38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3,730,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81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3,730,7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3,730,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813％。
（3）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25,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3、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4、审议《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5、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6、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7、审议《关于拟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范庆伟、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范玉隆共计持有股份 139,

495,643 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8、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9、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10、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11、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225,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
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72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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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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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订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近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立
劲”）、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立劲”）开设了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与
保荐人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08号），公司于
2025年6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48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48,7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736.2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7,963.71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确认，
并出具了天健验〔2025〕2-7号《验证报告》。公司及广西立劲、湘潭立劲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广西立
劲、湘潭立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近日，公司、财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广西立劲、财信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西市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湘潭立劲、财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上《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统称为《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及下属公司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西
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银行账号

580784923809
20630701040004500

589884934981

募集资金用途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广西立劲和湘潭立劲合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乙方”，财信证券

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
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
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锋、胡楚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 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者
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
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6年12月31日解除。
10、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湖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经各方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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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6年 4月 23日、5

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电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预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
其授权人士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在上
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26年 4月 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为靖西电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西市支行申请的融

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3,000万元，该笔担保金额在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授
权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靖西电化

已审议通过的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50,000
本次担保金额

3,000
剩余担保额度

47,000

2、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靖西电化

债权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靖西市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担 保 金 额（万
元）

3,000
担保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7759965876
成立日期：2005年8月9日
注册地址：靖西市湖润镇新兴街
法定代表人：成希军
注册资本：40,12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

的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
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靖西电化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等级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亦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靖西电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1,173,042,834.98
248,105,112.06
924,937,722.92

21.15%
890,064,366.02
82,268,669.84
69,296,195.93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1,221,376,075.41
291,172,726.13
930,203,349.28

23.84%
202,066,762.74
6,071,662.10
4,991,595.55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56,500万元（全部为对子

公司的担保），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18,700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5.93%；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控股子公司亦未发
生任何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